
○○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不服本會處分，提起訴願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 90.04.23. 臺九十訴字第004489號訴願決定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90年4月23日

訴願人：○○有限公司

代表人：○○○

　　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（八九）公

處字第一九三號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院決定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　　訴願駁回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　　緣訴願人自八十六年六月間開始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，經原處分機關

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公平會）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派員進

行業務檢查時，查得訴願人未向該會辦理主要營業所及公司執照、營利事

業登記證之變更報備；另未於期限內依八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修正之多層次

傳銷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管理辦法）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報備及變更報備

，違反管理辦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五條規定，乃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

三項及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，以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（八九）公處字

第一九三號處分書，處訴願人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十五萬元。訴願人不服

，以其因業務萎縮而遷址至小型辦公室營運，並結束傳銷事業，然當時業

務及人事混亂，未及時辦理報備遷址事宜，依管理辦法該當被罰，惟近半

年來銷售額下降致財務瀕臨危機，請將罰鍰額度酌降為五萬元云云，提起

訴願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　　按「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、業務檢查，及對參加人之告知、參

加契約內容及與參加人權益保障等相關事項，除本法規定外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訂定辦法管理之。」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，得

限期命其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

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。」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之四所定

之管理辦法者，依第四十一條規定處分。」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

、第四十一條前段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所明定。次按「多層次傳銷事業應

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三十日前，以書面據實載明下列事項，向中央

主管機關報備：一、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。二、主要營業所及

其他營業場所所在地。三、關係企業之名稱、所在地及與多層次傳銷事業

間之持股關係。四、傳銷組織或計畫。五、營運計畫或規章，並應載明參

加人取得佣金、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計算方法；並預估上述佣金、獎金

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合計數占其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。六、開始實施多層

次傳銷行為之日。七、規範參加人權利義務之契約條款及其他約定。八、

銷售商品或勞務之種類、性能、品質、價格、預估單位製造、進貨或勞務

成本、用途及其有關事項。九、關於銷售商品或勞務之瑕疵擔保規定。十

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。」「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所載之

報備內容如有變更，除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之單位製造、進貨或勞務成本



外，應於實施前報備。但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

更，得於變更後十五日內報備。」「多層次傳銷事業於本辦法修正施行前

已報備者，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五款之報備及第七款之變更

報備應於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後二個月內為之。」復為管理辦法第五條第

一項、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五條所規定。

　　本件訴願人自八十六年六月間開始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，原處分機關

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派員進行業務檢查時，發現訴願人未向該會辦理

主要營業所及公司執照、營利事業登記證之變更報備，亦未於首揭管理辦

法第二十五條所定期限內辦理報備及變更報備等情，業為訴願人所自承，

並有其顧問○○○之陳述紀錄附原處分機關卷可稽。訴願人雖向原處分機

關報備自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，惟其前開違法事

實業已成立，尚難以已辦理停止實施傳銷行為之報備而得予以免責。原處

分機關以訴願人之行為違反管理辦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五條規定，經考量其

參加人數、營業額、配合調查態度及其行為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等情節，

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一條前段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，處訴願人罰鍰十

五萬元，揆諸首揭說明，並無不當。訴願人雖訴稱因近半年來銷售額下降

致財務瀕臨危機，請將罰鍰額度酌降為五萬元云云，以依公平交易法第四

十一條規定，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事業得處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

元以下罰鍰，又同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規定，依公平交易法量處罰鍰時

，應審酌一切情狀，並注意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、違法行為危

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、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、事業之規模、經營狀況及

其市場地位等事項。查本案於原處分機關審議時，經綜合審酌訴願人之參

加人數、營業額、配合調查態度及其行為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等事項後，

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，本於行政裁量，

作成罰鍰十五萬元之處分，尚難再依訴願人所主張因近來銷售額下降所致

財務危機之理由，而逕將罰鍰額度降為五萬元，復經公平會（八九）公法

字第０四二六九號訴願答辯書辯明在卷，所訴核不足採。本件原處分應予

以維持。

　　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決定如

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　張自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王俊夫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郭介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劉代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　樹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李復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董保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蔡墩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蔡茂寅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周志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林輝煌

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三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院長　張俊雄



　　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

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

